
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审计结果公告

2025年第 2 号

新乡市凤泉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2023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自2024年9月5日至2024年10月31日，对新乡市凤泉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以下简称：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2023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规格为正科级，负责全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工作的部门管理机构。该单位2019年1月成立时命名为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2024年5月27日正式更名为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核定行政编制3名，截至2023年12月，在职干部职工5人，内设综合办公室1个机构。下设事业单位区政务大数据中心，规格相当于股级，核定事业编制9人，截至2023年12月，在职干部职工4人。另外，单位劳务派遣人员9人。
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2023年核定收入预算232.31万元，实际收入139.85万元；核定支出预算232.31万元，实际支出184.21万元，其中，人员支出96.6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5.27万元，项目支出82.2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9.29%。

截至2023年末，该单位资产总额5.66万元，其中，货币资金3.16万元，固定资产2.5万元，负债总额为0万元，净资产总额为5.66万元，其中，累计盈余5.66万元。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积极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重大经济决策部署，建立健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制度，加强内部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单位的经济职责。在本次审计范围内，未发现该单位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管理分配使用中存在违反财经纪律规定的问题。本次审计也发现，该单位还存在未按单位工作需要多编报预算、固定资产未登记入账、会计账簿的记录不完整等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处罚）意见

（一）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
未按单位工作需要多编报预算
（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应计未计固定资产1.57万元

（三）内控制度建立健全执行情况
会计账簿的记录不完整
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新乡市凤泉区审计局建议：

一是应当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努力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根据实际支出需求编制年度预算，提高预算到位率。二是应规范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对购置的资产进行验收、登记，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做到家底清楚，账、卡、实相符，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三是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加强会计基础工作，建立规范的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工作水平，保证会计工作依法有序地进行。
五、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目前，对审计发现问题，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已全部整改到位。具体整改结果由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向社会公告。
              2024年2月18日



